
房 地 产 估 价 报 告

估价报告编号：冀沧宝宇估字[2021]020 号

估价项目名称：刘明位于运河区赵庄西街运输公司10-2-601

室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

估价委托人：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

房地产估价机构：沧州市宝宇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注册房地产估价师：张东强（注册号 1319970048）

刘晓欢（注册号 1320200142）

估价报告出具日期：2021 年 1 月 4 日





1

致估价委托人函

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：

承蒙贵院委托，本公司对刘明所有位于运河区赵庄西街运输公

司 10-2-601 室，建筑面积为 108.15 平方米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

了评估，价值时点为 2020 年 12 月 10 日，估价目的：为委托方确

定拍卖保留价提供参考依据。

在整个估价过程中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本着独立、客观、公

正的原则，在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、广泛收集有关市场信

息和估价对象信息的基础上，全面分析了影响估价对象市场价格

的因素，运用比较法对估价对象进行了评估，最终确定估价对象

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为￥92.40 万元（人民币玖拾贰万肆仟元

整）单价：8544 元/m
2
。

报告使用人在使用本报告之前须对报告全文，特别是“估价

假设和限制条件”认真阅读，以免使用不当，造成损失！

此致

沧州市宝宇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

2021 年 1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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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价师声明

我们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，在此郑重声明：

一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

和准确的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。

二、估价报告中的分析、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

立、客观、公正的专业分析、意见和结论，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

已说明的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。

三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

潜在的利益，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，也

对估价对象、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。

四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按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

行估价工作，撰写估价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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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

一、一般假设

1、估价对象产权明晰，手续齐全，可在公开市场上自由转让。

2、我们对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，但未予以

核实，在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情况下，

假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3、市场供应关系、市场结构保持稳定，未发生重大变化或实

质性改变。

4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已对房屋安全、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

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，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隐患

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、检测的情况下，假定估价对象能

正常安全使用。

5、买卖双方的交易目的都是追逐自身最大经济利益，在适当

的期间完成谈判和交易，洽谈交易期间物业价值将保持稳定。交

易双方都具有完全市场信息，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识，

不考虑特殊买家的附加出价。

6、本次估价是以提供给估价机构的估价对象不存在抵押权、

典权等他项权利为假设前提。特提请报告使用人注意。

7、本次估价对象的建筑面积以委托方提供的《不动产权证书》

记载的建筑面积为依据。

二、未定事项假设

本次估价无未定事项假设。

三、背离事实假设

1、本估价报告用途为委托方确定拍卖保留价提供参考依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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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价时没有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、市场供应关系变化、

市场结构转变、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对房地产价值

的影响，也没有考虑估价对象将来可能承担违约责任的事宜，以

及特殊交易方式下的特殊交易价格等对估价结果的影响；当上述

条件发生变化时，估价结果一般亦会发生变化。

2、估价结果未考虑估价对象及其所有权人已承担的债务或有

债务及经营决策失误或市场运作失当对其价值的影响。

四、不相一致假设

本次估价无不相一致假设。

五、依据不足假设

本次估价无依据不足假设。

六、估价报告使用限制

1、本估价报告用途为委托方确定拍卖保留价提供参考依据，

若用于其他用途，需重新进行评估。

2、本报告使用的有效期为一年。即估价目的在报告完成后的

一年内实现，估价结果可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格参考，超过一

年，需重新进行估价。

3、未经估价机构书面同意，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及任何

参考资料均不允许在任何公开发表的文件、通知或声明中引用，

亦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公开发表。

4、当事人对评估报告有异议的，可在收到报告五日内，以书

面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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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价结果报告

一、估价委托人

1.估价委托人：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

2.联 系 人：赵俊芳

3.联系电话：0317-2129790

二、房地产估价机构

1.估价机构：沧州市宝宇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2.住所：运河区御河路 46 号房产交易市场一楼

3.资质等级：贰级

4.资质证书编号：冀建房估（沧）16 号

5.法人代表：张东强

6.联 系 人：于红心

7.联系电话：0317-5638989

8.邮政编码：061001

三、估价目的

为委托方确定拍卖保留价提供参考依据。

四、估价对象

1、估价对象范围

估价对象位于运河区赵庄西街运输公司10-2-601室，建筑面

积：108.15 平方米房地产。

2、估价对象基本状况

估价对象位于运河区赵庄西街运输公司10-2-601室，根据委托

方提供的《不动产权证书》记载，不动产权证书证号为：冀（201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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沧州市不动产权第0092945号，买受人：刘明，建筑面积：108.15平

方米，商品房用途为住宅。

3、土地基本状况

估价对象位于运河区赵庄西街运输公司 10-2-601 室，东至小

区道路，南至鑫达康居园，西至赵庄西街，北至司法局宿舍。出卖人

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，规划用途为住宅。形状规则，地形平坦，

地势平缓，地质条件好，开发程度达到宗地红线内外“七通”及

场地平整。

4、建筑物基本状况

估价对象为混合结构，所在第 6 层，地上 6层，2002 年建成，

室外墙面刷涂料，铝合金外窗，入户防盗门，室内瓷砖地面，墙

面壁纸，天花灯池，内木门，厨房瓷砖地面，墙面瓷砖，PVC 吊顶，

卫生间瓷砖地面，墙面瓷砖，PVC 吊顶，卫生洁具齐全，楼梯间水

泥地面，公共通道水泥地面，墙面涂料，天花涂料；配有水电、

消防、监控系统等，配套设施齐全，维护保养情况较好，房屋结

构完好，属完好房。

五、价值时点

2020 年 12 月 10 日，以实地查勘日为价值时点。

六、价值类型

估价中采用公开市场价值，即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，由熟

悉情况、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行为，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

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。

七、估价原则

本次估价遵循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原则、合法原则、价值时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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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、替代原则、最高最佳利用原则等房地产估价原则。

1、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原则：评估价值应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

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。

2、合法原则：评估价值应为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

价值或价格。

3、价值时点原则：评估价值应为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

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。

4、替代原则：评估价值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

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应在合理范围内。

5、最高最佳利用原则：评估价值应为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

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。

八、估价依据

1、法律、法规和政策性文件：

(1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；

(2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；

(3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；

(4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；

2、技术标准、规程、规范：

(1)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（GB/T50291-2015）《房地产估

价规范》；

(2)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（GB/T50899-2013）《房地产估

价基本术语标准》；

3、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

(1)《不动产权证书》复印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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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委托方提供的其它资料。

4、估价方搜集的相关资料

(1)估价人员现场查勘和估价机构掌握的其他相关资料；

(2)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的房地产市场状况。

九、估价方法

根据估价目的及估价对象的实际状况，宜采取不同的估价方

法。根据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估价方法通常有比较法、成本法、

收益法、假设开发法等方法。

1、鉴于估价对象所在地区房地产市场发育充分，区域内类似

房地产的市场交易案例较多，宜采用比较法进行评估。

2、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，属于收益性物业，但租赁收益率低

且相关收益参数较难确定，故不适宜采用收益法。

3、现时用途房地产价格与成本关联性弱，房地产的开发成本

不能准确反映房地产的实际市场价值，故不适宜采用成本法。

4、估价对象属于建成并已投入使用的物业，非待开发建设物

业，不产生后续开发成本，故不适宜采用假设开发法。

综合所述，本报告采用比较法进行评估。

比较法：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，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

行比较，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

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。

十、估价结果

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，遵循估价原则，按照估价工作程序，

运用适用的估价方法，仔细考察估价对象的特征，经过全面细致

的测算，并结合估价经验和对影响项目价值因素的分析，确定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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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为￥92.40 万元（人民币玖拾贰万肆

仟元整）单价：8544 元/m2。

十一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

注册房地产估价师

协助估价人员

十二、实地查勘期

2020 年 12 月 10 日

十三、估价作业期

2020 年 12 月 10 日——2021 年 1 月 4 日

姓名 注册号 签 名

张东强 1319970048
刘晓欢 1320200142

姓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 名

张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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